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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財政稅務局 113年「雲端遊 go樂」活動辦法 

一、 活動目的： 

為落實學校租稅教育及增進民眾對雲端發票、統一發票多元兌獎等租稅

環保觀念的瞭解，運用網路無遠弗屆的影響力，藉由線上闖關遊戲及網

路稅務問答，以潛移默化、寓教於樂的方式增進租稅知識及瞭解統一發

票兌奬 APP的好處，進而下載使用，達成租稅教育普及化。 

二、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嘉義市政府財政稅務局 

(二)協辦單位：嘉義市各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 

三、活動期間：113年 7月 15日至 9月 30日。 

四、參加對象：本市各公(私)立國中小學生及全國民眾。 

五、活動方式： 

(一) 本市國中小學生：填寫姓名、就讀學校、班級及座號等資料辦理註

冊，以利後續請學校轉送奬項。 

(二) 一般民眾：填寫姓名、手機號碼及電子信箱等資料辦理會員註冊。 

(備註：以上資料必須完整正確，否則取消得奬資格。) 

六、遊戲方式：設計 3道關卡，完成所有關卡即取得抽奬資格，每人以中奬

1次為限。 

關卡 1：進入「租稅小學堂」網頁，點擊觀看宣導影片及租稅常識、

雲端發票圖卡內容，觀看 20秒以上即可過關。 

關卡 2：進入「打棒球」遊戲，答對 3題以上稅務問題，即可過關。 

關卡 3：填寫線上問卷成功送出。 

七、奬項：總計 273個獎項 

(一)本市國中小學生專屬奬項（合計 63個，獲奬奬項將透過就讀學校轉

發） 

頭奬 1名：iPad平板 1台。 

貳奬 1名：AirPods耳機 1組。。 

參奬 1名：百貨禮券 3,000元。 

肆奬 30名：家樂福禮券 500元。 

伍奬 30名：超商禮券 200元。 

(二)全國民眾專屬奬項(不含本市國、中小學生，獎項合計 210個) 

金手套奬：10名，每位可獲得超商電子禮券 500元。 

參加奬：200名，每位可獲得超商電子禮券 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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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活動結束後以電腦隨機抽出得奬名單，得奬名單於 113 年 10 月 31 日

前公布於活動網頁及本局網站，獎項以簡訊發送得奬人（得奬人如就

讀本市國中、國小，奬項將透過就讀學校轉發）。 

九、本局有權決定、終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並保有更換獎項、數量分

配之權利，相關異動將公告於活動官網，不再另行通知。 

  十、注意事項： 

(一)參加者不得以任何不正當、非法、不實或其他技術性作弊方式取得

得獎資格，亦不得從事任何干擾其他參加者或本活動之情事，違反

者本局有權立即取消其參加或得獎資格。 

(二)本局有權判定參加者是否有違反本活動之情事。 

(三)本局保有修改活動辦法、暫停、取消、終止活動等一切權利。如有

未盡事宜，本局有權隨時補充解釋或修改，一律公告於活動網站，

不作個別通知，參加者應隨時注意活動網站訊息，不得以任何事由

主張不知情。 

(四)獎項價值 1,000元以上者，將依法據以開立所得(免)扣繳憑單。 

(五)本活動洽詢納稅服務科教育宣導股 05-2224371分機 171、172、170。 

十一、個人資料運用說明： 

(一)本局所蒐集、處理、利用參加者之個人資料，僅限用於本次推廣活

動且個人基本資料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予以保密，並保留至活動結

束後 3個月進行刪除。 

(二)利用個人資料之期間(包括紙本、電腦系統資料庫、電子檔案等)，

僅作為辦理本次活動執行業務所必須保存之期間。 

(三)參加者應清楚了解本活動蒐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

並同意遵守，不同意者恕無法參加。 


